《档案数字化建设质量控制规范》

团体标准编制说明
一、工作简况

（1） 任务来源
本标准由赣州市自然资源档案馆提出，中国城乡发展国际交流协会归口。本规范规定了档案数字化建设过程中质量控制的总体要求、前期准备阶段质量控制、数字化加工阶段质量控制、验收归档阶段质量控制、安全管理质量控制及监督与改进要求。

本规范适用于各级各类档案馆、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开展的纸质档案、声像档案、实物档案等不同类型档案的数字化建设工作，包括档案数字化扫描、著录、存储、备份及成果管理等环节。

（2） 起草单位情况
本标准起草单位包括：赣州市自然资源档案馆等。

（3） 标准编制过程

（1）成立标准起草组，技术调研和资料收集

2025年8月，为保证制订工作的顺利开展、提高标准的质量和可用性，由起草单位和相关技术专家共同组建了标准起草组，负责对相关技术指标和试验方法编制和技术确定。通过制订工作方案，标准起草组进一步明确了目标要求、工作思路、人员分工和工作进度等。

标准起草组对当前的档案数字化建设质量控制规范进行了调研，搜集了档案数字化建设质量控制规范的相关的标准、文献、成果案例等资料，着手标准制定。

（2）确定标准框架，形成标准草案

2025年8-12月，起草小组结合前期的调研和资料，多次召开内部研讨会，形成标准大纲，并邀请了专家和相关企业对标准进行技术指导，对档案数字化建设质量控制规范》的标准编制工作重点、标准制定依据和编制原则等形成了共识，同时于12月份完成标准草案稿的撰写，申请立项。
（3）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，开展征求意见

2026年1月，标准起草组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完善，包括调整基本原则内容、修改错误用词和格式等，在反复讨论和论证的基础上，修改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。

（4）形成标准送审稿

计划于2026年5月，标准起草组根据收到的建议对标准征求意见案进行修改完善，包括调整基本原则内容、修改错误用词和格式等，在反复讨论和论证的基础上，修改形成标准送审稿。并计划于2026年6月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召开审查会。

二、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
一、规范制定的核心目的

本规范的核心目标是为档案数字化建设全流程提供 “可量化、可落地、可追溯” 的质量管控依据，具体聚焦三大方向：

统一质量技术基准：明确档案数字化建设各环节（如档案整理、扫描采集、图像处理、元数据著录、数据存储、备份归档）的质量要求，解决当前不同机构 “质量标准不统一、参数设置随意” 导致的数字档案 “无法复用、跨馆互认难” 问题。

降低数字化风险隐患：针对档案数字化中常见的 “物理档案损坏（如扫描时折角、撕裂）、数字资源丢失（如未备份、存储介质故障）、信息篡改（如元数据错误、图像编辑不规范）” 等风险，通过规范操作流程（如档案拆卷 - 扫描 - 装订的保护措施）、质量检测方法（如人工抽检 + 自动化校验结合）、安全管控要求（如数据加密、权限分级），减少数字化过程中的不可逆损失。

适配多场景应用需求：覆盖不同类型档案（文书、声像、实物、专业档案如会计档案、工程档案）、不同建设主体（档案馆、机关单位、企业、第三方服务机构）的数字化需求，提供 “基础要求 + 行业补充条款” 的灵活框架 —— 例如针对声像档案，补充 “音频采样率≥44.1kHz、视频码率≥5Mbps” 的专项要求，兼顾通用性与针对性。

二、规范实施的行业意义

保障数字档案 “真实、完整、可用” 核心属性：档案的核心价值在于 “凭证性” 与 “查考性”，而数字化建设若质量不达标（如图像模糊无法辨认、元数据错误导致检索失效），会使数字档案失去利用价值。通过规范质量控制，可确保数字档案与原物理档案 “内容一致、形态保真”，同时满足长期存储（如防格式老化）、高效检索（如元数据精准匹配）、安全共享（如权限管控）需求，让数字档案真正发挥 “替代物理档案、赋能业务应用” 的作用。

推动档案数字化从 “数量规模” 向 “质量效益” 转型：近年来我国档案数字化建设加速推进（截至 2024 年，全国各级档案馆数字化副本达数十亿页），但部分地区存在 “为赶进度忽视质量” 的问题 —— 例如某基层档案馆因扫描分辨率不足，导致民国时期档案数字副本无法清晰识别印章；某企业因元数据著录不规范，使上万份工程档案无法快速定位。本规范的实施可引导行业聚焦 “质量优先”，避免 “重复建设、资源浪费”，提升档案数字化的整体效益。

支撑跨区域、跨行业档案资源协同共享：当前国家大力推进 “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”“数字档案馆（室）互联互通”，而数字档案质量不统一是协同共享的核心障碍 —— 例如 A 省档案馆的数字档案因格式不兼容，无法导入 B 省的档案管理系统；某部委的专业档案因元数据标准不同，难以与地方部门共享。本规范建立的通用质量标准，可打破 “标准壁垒”，为全国范围内的档案资源协同共享奠定基础。

三、规范制定的必要性

解决当前行业痛点的迫切需求：当前档案数字化建设存在三大突出问题：一是 “质量标准碎片化”，部分机构参考《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》，部分沿用企业自定标准，甚至无明确标准，导致数字档案质量参差不齐 —— 例如同一地区不同机关单位的文书档案，扫描分辨率从 200dpi 到 600dpi 不等；二是 “质量管控形式化”，中小企业、基层单位因缺乏专业人员与检测工具，质量检测多为 “人工目测”，无法发现元数据错误、图像压缩失真等隐性问题，据行业调研，基层单位数字档案质量不合格率高达 15%-20%；三是 “责任追溯缺失”，数字化流程（如扫描、著录、审核）未明确质量责任主体，出现问题后推诿扯皮，难以追责。本规范的制定是解决这些痛点的迫切需求。

适应技术迭代与安全要求的必然要求：一方面，档案数字化技术快速发展（如 AI 辅助著录、区块链存证、云存储应用），原有的分散式质量要求已无法适配新技术 —— 例如 AI 著录的元数据需明确 “准确率≥98%” 的质量阈值，区块链存证需规范 “哈希值校验” 的频率；另一方面，数据安全法规（如《数据安全法》《档案法》）对数字档案的 “保密性、完整性、可用性” 提出更高要求，需通过规范明确 “数据加密算法（如 SM4）、备份策略（321 备份原则：3 份副本、2 种介质、1 份异地）” 等安全管控措施，避免因质量与安全漏洞引发风险。

衔接国家政策与行业发展的现实需要：《“十四五” 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》明确提出 “加强档案数字化质量管控，制定完善相关标准规范”，本规范是落实国家政策的具体举措；同时，随着 “数字中国”“智慧政务” 建设推进，档案数字化成果已深度融入政务服务（如线上查档）、民生保障（如社保档案共享）、企业经营（如合规审计），市场亟需统一的质量标准来规范建设行为，确保数字档案能安全、可靠地支撑各类应用场景。因此，制定本规范具有极强的现实必要性。
三、标准编制依据
本标准在编制的过程中遵循“先进性、科学性、可操作性”的原则，按照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草。
四、标准主要内容
本规范规定了档案数字化建设过程中质量控制的总体要求、前期准备阶段质量控制、数字化加工阶段质量控制、验收归档阶段质量控制、安全管理质量控制及监督与改进要求。

本规范适用于各级各类档案馆、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开展的纸质档案、声像档案、实物档案等不同类型档案的数字化建设工作，包括档案数字化扫描、著录、存储、备份及成果管理等环节。
主要技术内容：
1  范围


2  规范性引用文件

3  术语和定义


4  总体要求

4.1  质量目标

4.2  责任分工

4.3  标准统一

5  前期准备阶段质量控制

5.1  方案制定质量控制

5.2  档案整理质量控制

5.3  设备与人员准备质量控制

6  数字化加工阶段质量控制


6.1  扫描（拍摄）质量控制


6.2  图像处理质量控制

6.3  著录与元数据质量控制


7  验收归档阶段质量控制

7.1  验收准备

7.2  验收流程与标准

7.3  归档管理

8  安全管理质量控制

8.1  档案原件安全

8.2  数字档案安全

8.3  人员与环境安全

五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无重大分歧。

六、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
标准只有通过实施才能起作用，如果不能实施，再好的标准也是“一纸空文”，更无法体现它的作用。贯彻实施标准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、有良好的实施方法和检查监督机制。具体来说：（1）加大宣贯力度。利用报纸、电视、电台及微信、微博等各种新媒体，大力宣传，为标准的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（2）加强标准实施反馈。对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提出的意见，要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，做好标准的修订和完善工作。

七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本标准不涉及现行标准的废止。

八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
《档案数字化建设质量控制规范》编制组

2026年1月



